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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法条】 第四百一十四条 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

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，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。 第四百一

十五条 行纪人处理委托事务支出的费用，由行纪人负担，但

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。 第四百一十九条 行纪人卖出或者买

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，除委托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的以外

，行纪人自己可以作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。 行纪人有前款规

定情形的，仍然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报酬。 第四百二十一条 

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，行纪人对该合同直接享有权利

、承担义务。  第三人不履行义务致使委托人受到损害的，行

纪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，但行纪人与委托人另有约定的

除外。 第四百二十二条 行纪人完成或者部分完成委托事务的

，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相应的报酬。 委托人逾期不支付报酬

的，行纪人对委托物享有留置权，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

。  【相关法条】 本法第423条。  【意思分解】 行纪合同与委

托合同有共同之处，所以可以适用委托合同的规则（第423条

），但也有区别。司法考试主要考查行纪合同的特性，即与

委托合同的区别之处，我们复习的主要任务也在这里。 以下

是行纪合同不同于委托合同的特性： 1行纪合同主体具有限

定性，行纪人只能是经有关国家机关批准经营行纪业务的商

事主体。行纪合同本身也是一商事合同，不同于委托合同的

民事合同性质。同时，行纪合同的标的仅限于商业活动，较

委托合同窄。 2行纪人以自己名义而非以委托人名义为委托



人办理业务（第414条）。 3行纪人自行负担办理委托事务的

费用支出（第415条）。 4行纪人可以自买自卖（即行纪人的

介入权，或称自约权）（第419条）。 5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

合同的，行纪人为一方当事人，直接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

义务（第421条）。 6行纪人享有留置权（第422条）。 7行纪

合同是有偿合同（第414条）。 8最后请注意行纪合同与《合

同法》第403条规定的间接委托合同的区别。行纪合同对第三

人没有约束力，行纪人与第三人的合同也同样不能对抗委托

人，行纪合同没有间接委托合同那种扩张效力。 【重点法条

】 第四百一十六条 行纪人占有委托物的，应当妥善保管委托

物。 第四百一十七条 委托物交付给行纪人时有瑕疵或者容易

腐烂、变质的，经委托人同意，行纪人可以处分该物；和委

托人不能及时取得联系的，行纪人可以合理处分。 第四百一

十八条 行纪人低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卖出或者高于委托人指

定的价格买入的，应当经委托人同意。未经委托人同意，行

纪人补偿其差额的，该买卖对委托人发生效力。 行纪人高于

委托人指定的价格卖出或者低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买入的，

可以按照约定增加报酬。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，依照本

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，该利益属于委托人。 委

托人对价格有特别指示的，行纪人不得违背该指示卖出或者

买入。 【意思分解】 1了解第416、417条的规定。 2重点掌握

第418条： （1）行纪人违反委托人的一般价格指示的，分两

种情况：①高买低卖的，应经委托人同意；未经同意的，行

纪人补足差额，该买卖对委托人生效；②低买高卖的，如无

特别约定，利益归委托人。 （2）受托人不得违背委托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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